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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人，乃至世界上大多数人不会忘记2008年5月12日。
历史上的这一天，发生在中国四川汶川的8.0级大地震夺去了8万多鲜活的生命，并使近40万人受伤。
举国上下为之悲痛、倾力相助。
世人顿感人间真情之所在、生命之可贵。
于是，便有了“让活着的人好好活下去”的祈盼！
是的，我们应当“让活着的人好好活下去”。
这不仅是希望地震中的幸存者“好好活下去”，而且希望我们所有活着的人都能够免受“天灾人祸”
折磨，“好好活下去”。
　　由于长期从事交通事故受害人保护制度研究，职业的敏感性自然让我将交通事故与此次地震联系
到了一起。
因为我国每年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伤人数（死亡约10万，伤残约40万）基本与汶川大地震的伤亡人数相
当。
然而，与人们对于地震受害人所表现出来的热情相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交通事故受害人保护在我国
可以说是被长期遗忘的角落。
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强制保险条例》颁布实施，且《道路交通安全法》在实施三年后又被修正
的背景下仍然说交通事故受害人保护是个被忽视的问题似乎没有道理。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机动车事故受害人保护的制度建设总体讲是不成功的，主要的问题是受
害人保障的微不足道；机动车车主的不堪重负；立法司法的极度混乱；智力资源司法资源等的严重浪
费⋯⋯中国的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依然是一个未解的问题。
　　2006年，由刘锐、李祝用、曹顺明、尚晨光、黄福宁、王毓莹、刘雪梅等人组成的课题组（后又
有李东侠、赵钰加入），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不到两年，《强制保险条例》尚未出台的背景下
以《中国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研究》为题申请国家社科基金并获批准。
在获准立项之后，我们课题组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针对《强制保险条例》在课题立项后出台的现实，课题组多次召开研讨会，讨论修改完善研究思路、
研究重点、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合理分工实践调研、资料搜集整理等工作。
课题组认为，中国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的研究无法脱离应用社会科学惯用的吸收借鉴其他国家经验和
从实际出发的研究进路。
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准确获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立法和实践经验，以及如何真正把握中
国国情。
事实上，无论是国外经验的获得，还是中国国情的把握，对于中国的研究者都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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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围绕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条例》实施以来所产生
的一系列法律理论、司法实践、社会、道德、保险等问题，借鉴英、法、德、美、日等国和我国台湾
地区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交强险”的操作实践，结合我国社会、救济发展和变化的实际，在广阔的
背景下展开了研究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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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严格化的趋势——越来越严格　　机动车侵权责任的严格化自20世纪初期开始的百年时间里，
呈现出了越来越严格的基本发展态势。
也就是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达国家机动车侵权责任的严格化仅仅是这一过程的序幕，在此之后的
七八十年时间里，这种严格化的过程并未停止，而是处于不断升级换代的状态中。
如德国1909年《汽车交通法》虽然规定了严格责任，但免责事由十分宽泛。
1952年，德国将《汽车交通法》改名为《道路交通法》，仍沿用严格责任，但将赔偿的范围扩展到物
损和营利性营运的乘客。
而德国2002年《第二次损害赔偿法修订法》对《道路交通法》又进行了修正，一方面将免除道路交通
事故责任的儿童的年龄提高到了10周岁，另一方面《道路交通法》第7条中不可避免事件的抗辩事由，
被修正为不可抗力的抗辩。
法国虽然在1930年即通过判例在交通事故领域实行严格责任，但这种严格化道路并非始终如一，法院
在具体案件的审判中对“无生物原则”及不可抗力、被害人与有过错等抗辩事由的解释在不同时期出
现了宽严不一的现象，但总体来讲比较宽泛，不利于保护受害人。
然而，法国《1985年7月5日法律》对机动车侵权造成的人身损害规定了非常严格的责任，受害人不受
驾驶人或保管人以不可抗力及第三者行为抗辩的对抗。
非驾驶人受害人原则上只有其本身的过错符合“不可原谅的共同过错”和“事故排他性原因力”特征
时才会导致不利结果，而且在事故车辆保有者或驾驶人有过错时，受害人的即使是不可原谅的共同过
错也不再加以考虑，因为受害人不可原谅的过错不构成事故排他性原因力。
对于不满16周岁、超过70周岁或至少已丧失80％谋生能力的“特别弱势”的非驾驶人受害人，除了自
杀等轻率招致的损害以外，即使他们有成为“事故排他性原因力”的“不可原谅”的过错，也能向驾
驶者和保有者主张权利。
　　4.严格化的基础——保险的可得性　　机动车侵权责任的严格化过程是与保险的强制化密不可分
的。
一方面，责任的严格化刺激了保险需求；另一方面，保险的发达，尤其是责任保险的强制化为责任的
严格化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仅是机动车责任严格化的第一个高潮，同时也是保险强制化的第一个高
潮。
与责任越来越严格一致的是，强制保险保障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从只保车外第三人到将乘客纳入；
从仅保障人身损害到财产损害也被部分国家纳入；从基本保障到部分国家的充分保障，基本上为责任
的严格化铺平了道路。
因此，对各国机动车侵权责任的研究不应仅局限于侵权责任，而应当充分考虑到保险可得性因素。
机动车严格责任的风险最终是通过成熟的保险市场予以化解的，而非让机动车保有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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